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及绩效

执行结果

　　

　　高新区财政金融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“建立全面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部署安排，加快构建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履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、狠抓工作落实，积极稳妥地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现将高新区2021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及绩效执行结果总结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全面实施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管理。一是强化预算项目绩效目标，每年对单位申报的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、加强审核、合理保障，所有项目必须有明细的资金测算。二是完善项目绩效管理责任。明确部门单位是预算执行主体，负责实现项目绩效目标。对未能如期实现绩效目标或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，在每年底通过清理结转结余资金收回部分项目资金，或在编制下年度预算时适当调减项目资金额度。

　　（二）积极推进绩效自评，加强重点项目绩效评价。在加强预算编制环节的基础上，加强预算执行监管和执行结果评价，将绩效运行监控渗透到预算管理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个环节。一方面，对预算执行结果开展监督审查。每个预算年中，集中时间开展一次预算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活动。主要内容是对照年初预算确定的项目绩效信息，重点审查资金是否符合规定支出范围；预算执行进度是否及时、合理；部门单位是否按进度完成年初确定的预算绩效目标等。另一方面，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。在普遍开展单位自我评价基础上，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、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。

　　 （三）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情况。2021年由财政金融局牵头组织对重点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选取5个社会关注度较高、涉及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金额1699.83万元，形成评价报告，成为编制下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，有力的促进部门单位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

